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1年度上字第114號

上  訴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鳳龍             

訴訟代理人  林欣諺  律師  

被 上訴 人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

代  表  人  楊秀琴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行政執行事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

年12月16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500號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行政訴訟法及行政訴訟法施行法於民國111年6月22日修正公

布，並經司法院令定自112年8月15日施行。為因應修正行政

訴訟法施行，行政訴訟法施行法第1條明定：「本法稱修正

行政訴訟法者，指與本法同日施行之行政訴訟法；稱舊法

者，指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之行政訴訟法。」第19條規

定：「（第1項）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最高行政

法院，而於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後，尚未終結之事件，由最

高行政法院依舊法審理。（第2項）前項情形，最高行政法

院為發回或發交之裁判者，應依修正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

或第229條規定決定受發回或發交之管轄法院。……」本件

是於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繫屬於本院，而於修正行政訴訟

法施行後，尚未終結的事件。因此，本件應由本院依舊法即

112年8月15日修正施行前的行政訴訟法（下稱「行政訴訟

法」）規定審理。如本院審理結果認為原判決應予廢棄而發

回原審時，因本件為適用通常訴訟程序的事件，且訴訟標的

金額超過新臺幣（下同）150萬元，而不屬於修正行政訴訟

法第104條之1第1項但書各款所定的情形，故應依同條項本

文規定「以高等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再依修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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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訴訟法第3條之1前段規定：「本法所稱高等行政法院，指

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高等行政訴訟庭，先予說明。

二、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中興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興航

空」）因勞工退休金及保險費等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

履行，而於104年間移送被上訴人執行。被上訴人於104年9

月10日查封中興航空所有的直昇機（國籍編號：○-00000、

型號○○-000○-0、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航空

器」），並於107年9月4日公開拍賣，由第三人德安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德安航空」）以478萬2,000元得標。後

來被上訴人通知上訴人檢附資料以憑分配，上訴人提出債權

計算書及系爭航空器動產抵押設定契約書影本聲明參與分配

後，被上訴人以107年11月27日北執丑104年勞退費執專字第

00000000號函檢送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表」），通知定

於107年12月3日上午10時實行分配，該分配表的附註四除記

載「第一順位抵押權人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須提出執行費

用121,747元之收據正本後始可領款」外，並載明「領款時

並須提出抵押權證明文件、抵押權設定契約及債權證明文件

（皆正本）始得領款」（下稱「系爭領款條件」）。上訴人

不服系爭分配表所附加的系爭領款條件，聲明異議，經異議

決定駁回後，提起本件訴訟，並請求判決：異議決定及分配

表關於系爭領款條件應予撤銷。經改制前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下稱「原審」）108年度訴字第1500號判決（下稱「原判

決」）駁回後，於是提起本件上訴，並請求判決：原判決廢

棄，發回原審。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於原審的答辯，均引用原判決的

記載。

四、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是以：上訴人提出系爭航

空器動產抵押設定契約書影本聲明參與分配，即使該影本是

正本的複印文件，但沒有其他事證可以擔保二者的同一性，

當然無法最終確認、證明系爭航空器動產抵押權合法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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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又債權、抵押權證明文件及抵押權設定契約的提出，

既為領取分配款的必備要件，被上訴人於上訴人聲明參與分

配而未能提出系爭航空器動產抵押權相關證明文件的情況

下，於系爭分配表載明系爭領款條件，符合法律的規定。又

航空器抵押權登記沒有法定權利推定的表現證明效力，故無

法確認抵押權合法存在，亦即無法自航空器抵押權登記的權

利人推定其為真正的權利人。從而，系爭領款條件與法律規

定相符，異議決定予以維持，亦於法相合，上訴人之訴為無

理由等語，為其判斷的依據。

五、本院判斷如下：

　㈠上訴人是以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依強制執行法第6條第1項

第6款規定聲請強制執行，並依同法第34條第2項規定，以抵

押權人的地位聲明參與分配：

　　1.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時，得移送法務部行政執

行署所屬行政執行處（下稱「行政執行處」）依行政執行

法及準用強制執行法的規定執行：

　　　行政執行法第4條第1項規定：「行政執行，由原處分機關

或該管行政機關為之。但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

者，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處執行之。」第

26條規定：「關於本章（即第二章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

執行）之執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

定。」可知，針對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的情

形，得移送行政執行處依行政執行法及準用強制執行法的

規定執行。

　　2.民事法院強制執行債務人的財產，如已經行政執行處查封

中，則應函送併案辦理：

　　　依強制執行法第33條之1第1項及第2項規定：「執行人員

於實施強制執行時，發現債務人之財產業經行政執行機關

查封者，不得再行查封。」及「前項情形，執行法院應將

執行事件連同卷宗函送行政執行機關合併辦理，並通知債

權人。」因此，民事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債務人的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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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人員於實施強制執行時，如該債務人的財產已被行政

執行處查封，則基於重複查封禁止原則，就不得再行查

封，而應將該執行事件連同卷宗函送行政執行處併案辦

理。

　　3.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應視其所依據執行名義的種類，提

出相對應的證明文件：

　　　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第4款、第5款規定：「強制執行，

依左列執行名義為之：……五、抵押權人或質權人，為拍

賣抵押物或質物之聲請，經法院為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

者。六、其他依法律之規定，得為強制執行名義者。」第

6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應

依左列規定，提出證明文件：……五、依第4條第1項第5

款聲請者，應提出債權及抵押權或質權之證明文件及裁定

正本。六、依第4條第1項第6款聲請者，應提出得為強制

執行名義之證明文件。」準此，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應

視其所依據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各款所定的執行名義種

類，相對應提出同法第6條第1項各款所定的證明文件：如

果是以法院許可拍賣抵押物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

行，應提出「債權及抵押權之證明文件及裁定正本」；如

果是以票據法第123條所定的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則應

提出「得為強制執行名義之證明文件」（例如：本票裁定

正本及其送達證明或確定證明書、本票正本）。

　　4.航空器抵押權人聲明參與分配所應提出的文件，與聲請強

制執行所應提出的文件，無論法律依據及文件內容均有所

不同：

　　　依強制執行法第114條之4第1項準用第114條第1項再準用

第98條第3項本文規定：「存於不動產上之抵押權及其他

優先受償權，因拍賣而消滅。……」採取拍賣塗銷主義，

也就是航空器上存在的抵押權及其他優先受償權，不問有

無登記，原則上均因拍賣而消滅，以使買受人取得拍賣標

的物的完全所有權。故同法第34條第2項及第3項前段也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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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規定：「依法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擔保物權或優先受償權

之債權人，不問其債權已否屆清償期，應提出其權利證明

文件，聲明參與分配。」及「執行法院知有前項債權人

者，應通知之。……」因此，於航空器的強制執行程序

中，對於該航空器有擔保物權或優先受償權的債權人，均

應提出「權利證明文件」，聲明參與分配；此與以法院許

可拍賣抵押物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同法第6條

第1項第5款採取法定證據主義，規定應提出「債權及抵押

權之證明文件及裁定正本」的情形，有所不同。

　　5.上訴人原本是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4年度司票字第5207

號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檢附該裁定、裁定確定證明書及

本票正本等文件，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

院」）聲請強制執行中興航空所有的系爭航空器（104年

度司執字第000000號執行事件），惟因系爭航空器已於10

4年9月10日經被上訴人以104年度勞退費執專字第000000

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查封中，故臺北地

院依強制執行法第33條之1第1項、第2項規定將上訴人的

前述執行事件函送被上訴人併案執行（見被上訴人105年

度他併字第12號卷）；後來被上訴人於107年9月4日拍賣

系爭航空器，由德安航空以478萬2,000元得標後，由於上

訴人經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下稱「民航局」）登記為系爭

航空器的抵押權人，於是被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34條第

3項規定通知上訴人檢附資料以憑分配，上訴人則依同條

第2項規定聲明參與分配等情形，為原審依調查證據的辯

論結果所確定的事實，經審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上訴人既

然是以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第6款所定的本票裁定作為

執行名義，並已依同法第6條第1項第6款規定提出「得為

強制執行名義之證明文件」（本票裁定正本及其確定證明

書、本票正本等文件）向臺北地院聲請強制執行，並依被

上訴人通知依同法第34條第2項規定聲明參與分配，則依

前述規定及說明，其於向被上訴人聲明參與分配時，應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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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第34條第2項規定提出「權利證明文件」。原判決以

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34條第2項規定聲明參與分配，所

應提出的權利證明文件，應與強制執行法第6條第1項第5

款規定為相同的解釋等語，核有適用法規不當的違法。上

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法，即堪採取。

　㈡上訴人以系爭航空器抵押權人的地位聲明參與分配，僅須提

出經「形式審查」得以證明其為抵押債權人的證明文件即

可：

　　1.強制執行法第34條第2項所稱的「應提出其權利證明文

件」，並沒有限制其證明方法，此與同法第6條第1項第5

款採取類似法定證據主義，明定「應提出債權及抵押權或

質權之證明文件及裁定『正本』」，顯然有別。由於強制

（行政）執行依其性質貴在迅速，為達執行迅速的目的，

我國採確定權利程序與實現權利程序分離的立法體例，執

行法院（機關）就當事人提出的證明文件，原則上僅有形

式上的審查權，而無實體上的審理權。因此，以抵押債權

人為例，如能提出經執行法院（機關）形式上審查，而可

證明抵押權及其所擔保的債權存在的一切證據資料，都屬

於上述規定的「權利證明文件」。至於否認抵押權及債權

存在的第三人，則應另外依循其他訴訟程序解決。

　　2.民用航空法第19條規定：「（第1項）航空器得為抵押權

之標的。（第2項）航空器之抵押，準用動產擔保交易法

有關動產抵押之規定。」第20條規定：「航空器所有權移

轉、抵押權設定及其租賃，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

第20條之1規定：「航空器之國籍與所有權之登記、註

銷、抵押權與租賃權之登記……等事項之規則，由交通部

定之。」動產擔保交易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動產擔

保交易，謂依本法就動產設定抵押，或為附條件買賣，或

依信託收據占有其標的物之交易。」第5條第1項規定：

「動產擔保交易，應以書面訂立契約。非經登記，不得對

抗善意第三人。」第15條規定：「稱動產抵押者，謂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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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對債務人或第三人不移轉占有而就供擔保債權之動產

設定動產抵押權，於債務人不履行契約時，抵押權人得占

有抵押物，並得出賣，就其賣得價金優先於其他債權而受

清償之交易。」明定航空器抵押權人就抵押物所賣得的價

金有優先受償權，而設定航空器抵押權，僅需訂立書面契

約，即可成立生效，如經登記，則有對抗第三人的效力；

此與不動產抵押權登記為生效要件，其經登記者，推定登

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民法第758條第1項、第759條之1

第1項規定參照），有所不同。

　　3.交通部依民用航空法第20條之1規定授權所訂定的航空器

登記規則第3條規定：「航空器關於下列權利之保存、設

定、移轉、變更、處分或消滅等事宜，應辦理登記：……

二、抵押權。……」第4條規定：「前條應行登記之事

項，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第4條之1規定：「交通

部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民航局）應設置登記簿，統一記

載完成之登記事項。」第16條第1項規定：「所有人或使

用人申請航空器抵押權或租賃權登記時，除依規定繳納費

用外，應檢送下列文件：一、申請書（如附件五或附件

六）。二、所有權登記證書。三、航空器抵押權或租賃權

證明文件。」第17條規定：「前條申請經審查符合規定

者，民航局應為航空器抵押權或租賃權登記，並於所有權

登記證書上註記。」準此，航空器登記規則第3條既已明

定航空器抵押權的設定、移轉或消滅等事宜，均應辦理登

記，且申請登記時，應檢送包括「航空器抵押權證明文

件」在內的文件，經民航局審查符合規定，即應於登記簿

上統一記載航空器抵押權登記事項，並於所有權登記證書

上註記。換句話說，如果依強制執行法第34條第2項規定

聲明參與分配，提出已經民航局設定登記且未經塗銷的航

空器抵押權相關證明文件及其於申請登記時所檢送的「航

空器抵押權證明文件」，就足以證明其於設定登記當時確

為系爭航空器的抵押權人，縱使其後來將抵押權所擔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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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讓與第三人，使該抵押權隨同移轉於受讓人（民法第

295條第1項規定參照），惟如讓與人或受讓人未將債權讓

與的事實通知債務人，亦對債務人不生效力（民法第297

條第1項規定參照），且如未向民航局申請抵押權移轉登

記，也不得對抗第三人。

　　4.被上訴人於上訴人聲明參與分配後，製作系爭分配表，通

知定於107年12月3日上午10時實行分配，該分配表的附註

四除記載「第一順位抵押權人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須提

出執行費用121,747元之收據正本後始可領款」外，並載

明「領款時並須提出抵押權證明文件、抵押權設定契約及

債權證明文件（皆正本）始得領款」的系爭領款條件等情

形，亦為原審依法確定的事實。然而，上訴人針對系爭分

配表所附加的系爭領款條件提出異議，主張系爭航空器的

抵押設定契約書正本已檢送予被上訴人保管（系爭執行案

卷第143頁）或因故遺失（同前卷第167頁），因此只能提

出動產抵押設定契約書影本及民航局完成登記的所有權登

記證書影本，被上訴人於是向民航局函詢（同前卷第227

頁），雖經民航局函復依該局所登記的系爭航空器抵押權

情形，上訴人為抵押權人，並檢送其於受理申請登記時所

附的系爭航空器抵押設定契約書影本及因拍賣而註銷登記

前的登記證書影本（同前卷第229-241頁），且經形式上

比對該系爭航空器抵押設定契約書影本，與上訴人所提出

的動產抵押設定契約書影本相符，但被上訴人仍然堅持上

訴人應提出抵押設定契約書正本才能領款（同前卷第255

頁）。於是上訴人正式聲明異議，並於未獲救濟後，向原

審提起本件訴訟的準備程序中，曾表示願提出：⑴由中興

航空於抵押設定契約書影本上記載「與正本相符」字樣，

並蓋用其大小章；⑵由中興航空與上訴人另行製作與原抵

押設定契約書相同的文件，並於其上簽名用印；⑶由中興

航空出具「切結書」或「聲明書」予被上訴人，切結或聲

明上訴人確實為系爭航空器拍定前的唯一抵押權人等3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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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方案，因被上訴人不願接受而無法成立（原審卷第12

1-123頁）。惟民航局上述函文及所附的文件，是否已經

足以證明上訴人為已登記的系爭航空器抵押權人、上訴人

所提出的動產抵押設定契約書影本與申請登記時所提出的

抵押權證明文件相同，以及系爭航空器並未設定抵押權登

記或移轉登記予第三人，也就是上訴人可以系爭航空器抵

押權設定登記對抗第三人；上訴人如果還能提出上述文件

⑴、⑵，經形式上審查，是否應可達到代替抵押設定契約

書正本的證明效果，上述文件⑶是否能達到證明中興航空

未曾接獲債權讓與通知，即使上訴人後來有將抵押債權讓

與第三人，也對中興航空不生效力的效果？被上訴人並未

就此部分有利於上訴人的事證加以斟酌。從而，被上訴人

以系爭領款條件要求上訴人必須提出系爭航空器的抵押設

定契約書正本始得領款，對上訴人憲法第15條財產權的保

障增加法律所無的限制，實不足取。原審未予詳查直接予

以維持，以被上訴人於系爭分配表載明上訴人「領款時並

須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皆正本）始得領款」的

系爭領款條件，於法應屬有據等語，即有判決不適用法

規、適用法規不當及理由不備的違法。

　㈢上訴人針對系爭分配表附加的系爭領款條件不服，應提起課

予義務訴訟，而不是撤銷訴訟：

　　1.依行政執行法第9條第1項規定，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的義

務人或利害關係人，不服行政執行處的執行命令、執行方

法、應遵守的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的情事，得向執行機關

聲明異議，在法律明定行政執行行為的特別司法救濟程序

之前，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如不服該直接上級主管機關所

為的異議決定，得依「執行行為的性質」及「行政訴訟法

相關規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97年12月份第3次庭長法

官聯席會議決議㈢意旨參照）。

　　2.上訴人在系爭行政執行程序中，依強制執行法第34條第2

項規定聲明參與分配，可視為向被上訴人提出的「依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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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之案件」，而該條項規定的「權利證明文件」，只要是

經形式審查而得以證明其為抵押債權人的證明文件即可，

至於何種文件可以達到上述的證明程度，被上訴人則有選

擇裁量的權限。因此，被上訴人依上訴人申請據以作成附

加系爭領款條件的系爭分配表，是針對公法上具體事件所

為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的單方行政行為，性質上屬於授

益的裁量處分，而且被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34條第2項

規定，於系爭分配表內要求上訴人應提出「權利證明文

件」始得領款，系爭領款條件與系爭分配表間，具有密切

不可分的關係，而不具有獨立性。因此，上訴人認為系爭

分配表附加「領款時並須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

（皆正本）始得領款」的系爭領款條件，侵害其財產權，

而提起行政訴訟以資救濟，因被上訴人如知系爭領款條件

違法將可選擇其他領款條件，故上訴人應提起行政訴訟法

第5條第2項所定的課予義務訴訟，請求判決被上訴人應作

成無系爭領款條件或變更為其他領款條件的分配表，或依

法院的法律見解另為新決定，而不得以撤銷訴訟單獨請求

撤銷系爭領款條件（本院108年度判字第294號判決意旨參

照）。否則，無異於剝奪被上訴人的裁量權，強制其作成

原來如無系爭領款條件即不須作成，或不欲作成的分配

表。上訴人於原審起訴時及準備程序中原本一直都是提起

課予義務訴訟（原審卷第21、115-116、137-138、149、1

93-194頁），但後來於言詞辯論時，經審判長闡明後變更

為撤銷訴訟（原審卷第217-218頁），原審據以判決，即

有適用法規不當的違法。

　㈣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上述的違法情形，且違法情事足以影

響判決結果，上訴人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而請求判決廢

棄，為有理由。又因上訴人所提起的訴訟種類錯誤，尚待原

審闡明變更為正確的訴訟種類，且上訴人所提出的其他「權

利證明文件」，經形式上審查能否證明其確為系爭航空器的

抵押權人，均尚未經原審依法調查認定，影響上訴人提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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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有無理由的判斷，本件事證尚有未明，有由原審再為調查

審認的必要，本院尚無從自為判決，故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更為適法的裁判。

六、結論：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第

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19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胡　方　新　

                              法官　林　玫　君

                              法官　李　玉　卿

                              法官　洪　慕　芳

                              法官　張　國　勳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19　　日

　　　　　　　　　　　　　　　書記官　楊　子　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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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1年度上字第114號
上  訴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鳳龍              
訴訟代理人  林欣諺  律師  
被 上訴 人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
代  表  人  楊秀琴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行政執行事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12月16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500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行政訴訟法及行政訴訟法施行法於民國111年6月22日修正公布，並經司法院令定自112年8月15日施行。為因應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行政訴訟法施行法第1條明定：「本法稱修正行政訴訟法者，指與本法同日施行之行政訴訟法；稱舊法者，指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之行政訴訟法。」第19條規定：「（第1項）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最高行政法院，而於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後，尚未終結之事件，由最高行政法院依舊法審理。（第2項）前項情形，最高行政法院為發回或發交之裁判者，應依修正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或第229條規定決定受發回或發交之管轄法院。……」本件是於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繫屬於本院，而於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後，尚未終結的事件。因此，本件應由本院依舊法即112年8月15日修正施行前的行政訴訟法（下稱「行政訴訟法」）規定審理。如本院審理結果認為原判決應予廢棄而發回原審時，因本件為適用通常訴訟程序的事件，且訴訟標的金額超過新臺幣（下同）150萬元，而不屬於修正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但書各款所定的情形，故應依同條項本文規定「以高等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再依修正行政訴訟法第3條之1前段規定：「本法所稱高等行政法院，指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先予說明。
二、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中興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興航空」）因勞工退休金及保險費等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而於104年間移送被上訴人執行。被上訴人於104年9月10日查封中興航空所有的直昇機（國籍編號：○-00000、型號○○-000○-0、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航空器」），並於107年9月4日公開拍賣，由第三人德安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德安航空」）以478萬2,000元得標。後來被上訴人通知上訴人檢附資料以憑分配，上訴人提出債權計算書及系爭航空器動產抵押設定契約書影本聲明參與分配後，被上訴人以107年11月27日北執丑104年勞退費執專字第00000000號函檢送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表」），通知定於107年12月3日上午10時實行分配，該分配表的附註四除記載「第一順位抵押權人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須提出執行費用121,747元之收據正本後始可領款」外，並載明「領款時並須提出抵押權證明文件、抵押權設定契約及債權證明文件（皆正本）始得領款」（下稱「系爭領款條件」）。上訴人不服系爭分配表所附加的系爭領款條件，聲明異議，經異議決定駁回後，提起本件訴訟，並請求判決：異議決定及分配表關於系爭領款條件應予撤銷。經改制前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08年度訴字第1500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後，於是提起本件上訴，並請求判決：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於原審的答辯，均引用原判決的記載。
四、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是以：上訴人提出系爭航空器動產抵押設定契約書影本聲明參與分配，即使該影本是正本的複印文件，但沒有其他事證可以擔保二者的同一性，當然無法最終確認、證明系爭航空器動產抵押權合法存在的效力。又債權、抵押權證明文件及抵押權設定契約的提出，既為領取分配款的必備要件，被上訴人於上訴人聲明參與分配而未能提出系爭航空器動產抵押權相關證明文件的情況下，於系爭分配表載明系爭領款條件，符合法律的規定。又航空器抵押權登記沒有法定權利推定的表現證明效力，故無法確認抵押權合法存在，亦即無法自航空器抵押權登記的權利人推定其為真正的權利人。從而，系爭領款條件與法律規定相符，異議決定予以維持，亦於法相合，上訴人之訴為無理由等語，為其判斷的依據。
五、本院判斷如下：
　㈠上訴人是以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依強制執行法第6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強制執行，並依同法第34條第2項規定，以抵押權人的地位聲明參與分配：
　　1.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時，得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處（下稱「行政執行處」）依行政執行法及準用強制執行法的規定執行：
　　　行政執行法第4條第1項規定：「行政執行，由原處分機關或該管行政機關為之。但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者，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處執行之。」第26條規定：「關於本章（即第二章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之執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可知，針對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的情形，得移送行政執行處依行政執行法及準用強制執行法的規定執行。
　　2.民事法院強制執行債務人的財產，如已經行政執行處查封中，則應函送併案辦理：
　　　依強制執行法第33條之1第1項及第2項規定：「執行人員於實施強制執行時，發現債務人之財產業經行政執行機關查封者，不得再行查封。」及「前項情形，執行法院應將執行事件連同卷宗函送行政執行機關合併辦理，並通知債權人。」因此，民事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債務人的財產，執行人員於實施強制執行時，如該債務人的財產已被行政執行處查封，則基於重複查封禁止原則，就不得再行查封，而應將該執行事件連同卷宗函送行政執行處併案辦理。
　　3.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應視其所依據執行名義的種類，提出相對應的證明文件：
　　　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第4款、第5款規定：「強制執行，依左列執行名義為之：……五、抵押權人或質權人，為拍賣抵押物或質物之聲請，經法院為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者。六、其他依法律之規定，得為強制執行名義者。」第6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應依左列規定，提出證明文件：……五、依第4條第1項第5款聲請者，應提出債權及抵押權或質權之證明文件及裁定正本。六、依第4條第1項第6款聲請者，應提出得為強制執行名義之證明文件。」準此，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應視其所依據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各款所定的執行名義種類，相對應提出同法第6條第1項各款所定的證明文件：如果是以法院許可拍賣抵押物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應提出「債權及抵押權之證明文件及裁定正本」；如果是以票據法第123條所定的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則應提出「得為強制執行名義之證明文件」（例如：本票裁定正本及其送達證明或確定證明書、本票正本）。
　　4.航空器抵押權人聲明參與分配所應提出的文件，與聲請強制執行所應提出的文件，無論法律依據及文件內容均有所不同：
　　　依強制執行法第114條之4第1項準用第114條第1項再準用第98條第3項本文規定：「存於不動產上之抵押權及其他優先受償權，因拍賣而消滅。……」採取拍賣塗銷主義，也就是航空器上存在的抵押權及其他優先受償權，不問有無登記，原則上均因拍賣而消滅，以使買受人取得拍賣標的物的完全所有權。故同法第34條第2項及第3項前段也配合規定：「依法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擔保物權或優先受償權之債權人，不問其債權已否屆清償期，應提出其權利證明文件，聲明參與分配。」及「執行法院知有前項債權人者，應通知之。……」因此，於航空器的強制執行程序中，對於該航空器有擔保物權或優先受償權的債權人，均應提出「權利證明文件」，聲明參與分配；此與以法院許可拍賣抵押物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同法第6條第1項第5款採取法定證據主義，規定應提出「債權及抵押權之證明文件及裁定正本」的情形，有所不同。
　　5.上訴人原本是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4年度司票字第5207號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檢附該裁定、裁定確定證明書及本票正本等文件，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聲請強制執行中興航空所有的系爭航空器（104年度司執字第000000號執行事件），惟因系爭航空器已於104年9月10日經被上訴人以104年度勞退費執專字第000000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查封中，故臺北地院依強制執行法第33條之1第1項、第2項規定將上訴人的前述執行事件函送被上訴人併案執行（見被上訴人105年度他併字第12號卷）；後來被上訴人於107年9月4日拍賣系爭航空器，由德安航空以478萬2,000元得標後，由於上訴人經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下稱「民航局」）登記為系爭航空器的抵押權人，於是被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34條第3項規定通知上訴人檢附資料以憑分配，上訴人則依同條第2項規定聲明參與分配等情形，為原審依調查證據的辯論結果所確定的事實，經審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上訴人既然是以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第6款所定的本票裁定作為執行名義，並已依同法第6條第1項第6款規定提出「得為強制執行名義之證明文件」（本票裁定正本及其確定證明書、本票正本等文件）向臺北地院聲請強制執行，並依被上訴人通知依同法第34條第2項規定聲明參與分配，則依前述規定及說明，其於向被上訴人聲明參與分配時，應依同法第34條第2項規定提出「權利證明文件」。原判決以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34條第2項規定聲明參與分配，所應提出的權利證明文件，應與強制執行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為相同的解釋等語，核有適用法規不當的違法。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法，即堪採取。
　㈡上訴人以系爭航空器抵押權人的地位聲明參與分配，僅須提出經「形式審查」得以證明其為抵押債權人的證明文件即可：
　　1.強制執行法第34條第2項所稱的「應提出其權利證明文件」，並沒有限制其證明方法，此與同法第6條第1項第5款採取類似法定證據主義，明定「應提出債權及抵押權或質權之證明文件及裁定『正本』」，顯然有別。由於強制（行政）執行依其性質貴在迅速，為達執行迅速的目的，我國採確定權利程序與實現權利程序分離的立法體例，執行法院（機關）就當事人提出的證明文件，原則上僅有形式上的審查權，而無實體上的審理權。因此，以抵押債權人為例，如能提出經執行法院（機關）形式上審查，而可證明抵押權及其所擔保的債權存在的一切證據資料，都屬於上述規定的「權利證明文件」。至於否認抵押權及債權存在的第三人，則應另外依循其他訴訟程序解決。
　　2.民用航空法第19條規定：「（第1項）航空器得為抵押權之標的。（第2項）航空器之抵押，準用動產擔保交易法有關動產抵押之規定。」第20條規定：「航空器所有權移轉、抵押權設定及其租賃，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第20條之1規定：「航空器之國籍與所有權之登記、註銷、抵押權與租賃權之登記……等事項之規則，由交通部定之。」動產擔保交易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動產擔保交易，謂依本法就動產設定抵押，或為附條件買賣，或依信託收據占有其標的物之交易。」第5條第1項規定：「動產擔保交易，應以書面訂立契約。非經登記，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第15條規定：「稱動產抵押者，謂抵押權人對債務人或第三人不移轉占有而就供擔保債權之動產設定動產抵押權，於債務人不履行契約時，抵押權人得占有抵押物，並得出賣，就其賣得價金優先於其他債權而受清償之交易。」明定航空器抵押權人就抵押物所賣得的價金有優先受償權，而設定航空器抵押權，僅需訂立書面契約，即可成立生效，如經登記，則有對抗第三人的效力；此與不動產抵押權登記為生效要件，其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民法第758條第1項、第759條之1第1項規定參照），有所不同。
　　3.交通部依民用航空法第20條之1規定授權所訂定的航空器登記規則第3條規定：「航空器關於下列權利之保存、設定、移轉、變更、處分或消滅等事宜，應辦理登記：……二、抵押權。……」第4條規定：「前條應行登記之事項，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第4條之1規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民航局）應設置登記簿，統一記載完成之登記事項。」第16條第1項規定：「所有人或使用人申請航空器抵押權或租賃權登記時，除依規定繳納費用外，應檢送下列文件：一、申請書（如附件五或附件六）。二、所有權登記證書。三、航空器抵押權或租賃權證明文件。」第17條規定：「前條申請經審查符合規定者，民航局應為航空器抵押權或租賃權登記，並於所有權登記證書上註記。」準此，航空器登記規則第3條既已明定航空器抵押權的設定、移轉或消滅等事宜，均應辦理登記，且申請登記時，應檢送包括「航空器抵押權證明文件」在內的文件，經民航局審查符合規定，即應於登記簿上統一記載航空器抵押權登記事項，並於所有權登記證書上註記。換句話說，如果依強制執行法第34條第2項規定聲明參與分配，提出已經民航局設定登記且未經塗銷的航空器抵押權相關證明文件及其於申請登記時所檢送的「航空器抵押權證明文件」，就足以證明其於設定登記當時確為系爭航空器的抵押權人，縱使其後來將抵押權所擔保的債權讓與第三人，使該抵押權隨同移轉於受讓人（民法第295條第1項規定參照），惟如讓與人或受讓人未將債權讓與的事實通知債務人，亦對債務人不生效力（民法第297條第1項規定參照），且如未向民航局申請抵押權移轉登記，也不得對抗第三人。
　　4.被上訴人於上訴人聲明參與分配後，製作系爭分配表，通知定於107年12月3日上午10時實行分配，該分配表的附註四除記載「第一順位抵押權人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須提出執行費用121,747元之收據正本後始可領款」外，並載明「領款時並須提出抵押權證明文件、抵押權設定契約及債權證明文件（皆正本）始得領款」的系爭領款條件等情形，亦為原審依法確定的事實。然而，上訴人針對系爭分配表所附加的系爭領款條件提出異議，主張系爭航空器的抵押設定契約書正本已檢送予被上訴人保管（系爭執行案卷第143頁）或因故遺失（同前卷第167頁），因此只能提出動產抵押設定契約書影本及民航局完成登記的所有權登記證書影本，被上訴人於是向民航局函詢（同前卷第227頁），雖經民航局函復依該局所登記的系爭航空器抵押權情形，上訴人為抵押權人，並檢送其於受理申請登記時所附的系爭航空器抵押設定契約書影本及因拍賣而註銷登記前的登記證書影本（同前卷第229-241頁），且經形式上比對該系爭航空器抵押設定契約書影本，與上訴人所提出的動產抵押設定契約書影本相符，但被上訴人仍然堅持上訴人應提出抵押設定契約書正本才能領款（同前卷第255頁）。於是上訴人正式聲明異議，並於未獲救濟後，向原審提起本件訴訟的準備程序中，曾表示願提出：⑴由中興航空於抵押設定契約書影本上記載「與正本相符」字樣，並蓋用其大小章；⑵由中興航空與上訴人另行製作與原抵押設定契約書相同的文件，並於其上簽名用印；⑶由中興航空出具「切結書」或「聲明書」予被上訴人，切結或聲明上訴人確實為系爭航空器拍定前的唯一抵押權人等3種和解方案，因被上訴人不願接受而無法成立（原審卷第121-123頁）。惟民航局上述函文及所附的文件，是否已經足以證明上訴人為已登記的系爭航空器抵押權人、上訴人所提出的動產抵押設定契約書影本與申請登記時所提出的抵押權證明文件相同，以及系爭航空器並未設定抵押權登記或移轉登記予第三人，也就是上訴人可以系爭航空器抵押權設定登記對抗第三人；上訴人如果還能提出上述文件⑴、⑵，經形式上審查，是否應可達到代替抵押設定契約書正本的證明效果，上述文件⑶是否能達到證明中興航空未曾接獲債權讓與通知，即使上訴人後來有將抵押債權讓與第三人，也對中興航空不生效力的效果？被上訴人並未就此部分有利於上訴人的事證加以斟酌。從而，被上訴人以系爭領款條件要求上訴人必須提出系爭航空器的抵押設定契約書正本始得領款，對上訴人憲法第15條財產權的保障增加法律所無的限制，實不足取。原審未予詳查直接予以維持，以被上訴人於系爭分配表載明上訴人「領款時並須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皆正本）始得領款」的系爭領款條件，於法應屬有據等語，即有判決不適用法規、適用法規不當及理由不備的違法。
　㈢上訴人針對系爭分配表附加的系爭領款條件不服，應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而不是撤銷訴訟：
　　1.依行政執行法第9條第1項規定，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的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不服行政執行處的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的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的情事，得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在法律明定行政執行行為的特別司法救濟程序之前，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如不服該直接上級主管機關所為的異議決定，得依「執行行為的性質」及「行政訴訟法相關規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97年12月份第3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㈢意旨參照）。
　　2.上訴人在系爭行政執行程序中，依強制執行法第34條第2項規定聲明參與分配，可視為向被上訴人提出的「依法申請之案件」，而該條項規定的「權利證明文件」，只要是經形式審查而得以證明其為抵押債權人的證明文件即可，至於何種文件可以達到上述的證明程度，被上訴人則有選擇裁量的權限。因此，被上訴人依上訴人申請據以作成附加系爭領款條件的系爭分配表，是針對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的單方行政行為，性質上屬於授益的裁量處分，而且被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34條第2項規定，於系爭分配表內要求上訴人應提出「權利證明文件」始得領款，系爭領款條件與系爭分配表間，具有密切不可分的關係，而不具有獨立性。因此，上訴人認為系爭分配表附加「領款時並須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皆正本）始得領款」的系爭領款條件，侵害其財產權，而提起行政訴訟以資救濟，因被上訴人如知系爭領款條件違法將可選擇其他領款條件，故上訴人應提起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2項所定的課予義務訴訟，請求判決被上訴人應作成無系爭領款條件或變更為其他領款條件的分配表，或依法院的法律見解另為新決定，而不得以撤銷訴訟單獨請求撤銷系爭領款條件（本院108年度判字第294號判決意旨參照）。否則，無異於剝奪被上訴人的裁量權，強制其作成原來如無系爭領款條件即不須作成，或不欲作成的分配表。上訴人於原審起訴時及準備程序中原本一直都是提起課予義務訴訟（原審卷第21、115-116、137-138、149、193-194頁），但後來於言詞辯論時，經審判長闡明後變更為撤銷訴訟（原審卷第217-218頁），原審據以判決，即有適用法規不當的違法。
　㈣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上述的違法情形，且違法情事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上訴人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而請求判決廢棄，為有理由。又因上訴人所提起的訴訟種類錯誤，尚待原審闡明變更為正確的訴訟種類，且上訴人所提出的其他「權利證明文件」，經形式上審查能否證明其確為系爭航空器的抵押權人，均尚未經原審依法調查認定，影響上訴人提起訴訟有無理由的判斷，本件事證尚有未明，有由原審再為調查審認的必要，本院尚無從自為判決，故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更為適法的裁判。
六、結論：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19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胡　方　新　
                              法官　林　玫　君
                              法官　李　玉　卿
                              法官　洪　慕　芳
                              法官　張　國　勳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19　　日
　　　　　　　　　　　　　　　書記官　楊　子　鋒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1年度上字第114號
上  訴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鳳龍              
訴訟代理人  林欣諺  律師  
被 上訴 人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
代  表  人  楊秀琴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行政執行事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
年12月16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500號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行政訴訟法及行政訴訟法施行法於民國111年6月22日修正公
    布，並經司法院令定自112年8月15日施行。為因應修正行政
    訴訟法施行，行政訴訟法施行法第1條明定：「本法稱修正
    行政訴訟法者，指與本法同日施行之行政訴訟法；稱舊法者
    ，指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之行政訴訟法。」第19條規定：
    「（第1項）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最高行政法院
    ，而於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後，尚未終結之事件，由最高行
    政法院依舊法審理。（第2項）前項情形，最高行政法院為
    發回或發交之裁判者，應依修正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或第
    229條規定決定受發回或發交之管轄法院。……」本件是於修
    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繫屬於本院，而於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
    後，尚未終結的事件。因此，本件應由本院依舊法即112年8
    月15日修正施行前的行政訴訟法（下稱「行政訴訟法」）規
    定審理。如本院審理結果認為原判決應予廢棄而發回原審時
    ，因本件為適用通常訴訟程序的事件，且訴訟標的金額超過
    新臺幣（下同）150萬元，而不屬於修正行政訴訟法第104條
    之1第1項但書各款所定的情形，故應依同條項本文規定「以
    高等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再依修正行政訴訟法第
    3條之1前段規定：「本法所稱高等行政法院，指高等行政法
    院高等行政訴訟庭……」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
    庭，先予說明。
二、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中興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興航
    空」）因勞工退休金及保險費等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
    履行，而於104年間移送被上訴人執行。被上訴人於104年9
    月10日查封中興航空所有的直昇機（國籍編號：○-00000、
    型號○○-000○-0、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航空器」）
    ，並於107年9月4日公開拍賣，由第三人德安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德安航空」）以478萬2,000元得標。後來被上
    訴人通知上訴人檢附資料以憑分配，上訴人提出債權計算書
    及系爭航空器動產抵押設定契約書影本聲明參與分配後，被
    上訴人以107年11月27日北執丑104年勞退費執專字第000000
    00號函檢送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表」），通知定於107
    年12月3日上午10時實行分配，該分配表的附註四除記載「
    第一順位抵押權人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須提出執行費用12
    1,747元之收據正本後始可領款」外，並載明「領款時並須
    提出抵押權證明文件、抵押權設定契約及債權證明文件（皆
    正本）始得領款」（下稱「系爭領款條件」）。上訴人不服
    系爭分配表所附加的系爭領款條件，聲明異議，經異議決定
    駁回後，提起本件訴訟，並請求判決：異議決定及分配表關
    於系爭領款條件應予撤銷。經改制前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
    稱「原審」）108年度訴字第1500號判決（下稱「原判決」
    ）駁回後，於是提起本件上訴，並請求判決：原判決廢棄，
    發回原審。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於原審的答辯，均引用原判決的
    記載。
四、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是以：上訴人提出系爭航
    空器動產抵押設定契約書影本聲明參與分配，即使該影本是
    正本的複印文件，但沒有其他事證可以擔保二者的同一性，
    當然無法最終確認、證明系爭航空器動產抵押權合法存在的
    效力。又債權、抵押權證明文件及抵押權設定契約的提出，
    既為領取分配款的必備要件，被上訴人於上訴人聲明參與分
    配而未能提出系爭航空器動產抵押權相關證明文件的情況下
    ，於系爭分配表載明系爭領款條件，符合法律的規定。又航
    空器抵押權登記沒有法定權利推定的表現證明效力，故無法
    確認抵押權合法存在，亦即無法自航空器抵押權登記的權利
    人推定其為真正的權利人。從而，系爭領款條件與法律規定
    相符，異議決定予以維持，亦於法相合，上訴人之訴為無理
    由等語，為其判斷的依據。
五、本院判斷如下：
　㈠上訴人是以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依強制執行法第6條第1項
    第6款規定聲請強制執行，並依同法第34條第2項規定，以抵
    押權人的地位聲明參與分配：
　　1.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時，得移送法務部行政執
      行署所屬行政執行處（下稱「行政執行處」）依行政執行
      法及準用強制執行法的規定執行：
　　　行政執行法第4條第1項規定：「行政執行，由原處分機關
      或該管行政機關為之。但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
      者，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處執行之。」第
      26條規定：「關於本章（即第二章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
      執行）之執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
      定。」可知，針對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的情形
      ，得移送行政執行處依行政執行法及準用強制執行法的規
      定執行。
　　2.民事法院強制執行債務人的財產，如已經行政執行處查封
      中，則應函送併案辦理：
　　　依強制執行法第33條之1第1項及第2項規定：「執行人員
      於實施強制執行時，發現債務人之財產業經行政執行機關
      查封者，不得再行查封。」及「前項情形，執行法院應將
      執行事件連同卷宗函送行政執行機關合併辦理，並通知債
      權人。」因此，民事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債務人的財產，
      執行人員於實施強制執行時，如該債務人的財產已被行政
      執行處查封，則基於重複查封禁止原則，就不得再行查封
      ，而應將該執行事件連同卷宗函送行政執行處併案辦理。
　　3.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應視其所依據執行名義的種類，提
      出相對應的證明文件：
　　　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第4款、第5款規定：「強制執行，
      依左列執行名義為之：……五、抵押權人或質權人，為拍賣
      抵押物或質物之聲請，經法院為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者。
      六、其他依法律之規定，得為強制執行名義者。」第6條
      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應依
      左列規定，提出證明文件：……五、依第4條第1項第5款聲
      請者，應提出債權及抵押權或質權之證明文件及裁定正本
      。六、依第4條第1項第6款聲請者，應提出得為強制執行
      名義之證明文件。」準此，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應視其
      所依據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各款所定的執行名義種類，
      相對應提出同法第6條第1項各款所定的證明文件：如果是
      以法院許可拍賣抵押物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應
      提出「債權及抵押權之證明文件及裁定正本」；如果是以
      票據法第123條所定的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則應提出「
      得為強制執行名義之證明文件」（例如：本票裁定正本及
      其送達證明或確定證明書、本票正本）。
　　4.航空器抵押權人聲明參與分配所應提出的文件，與聲請強
      制執行所應提出的文件，無論法律依據及文件內容均有所
      不同：
　　　依強制執行法第114條之4第1項準用第114條第1項再準用
      第98條第3項本文規定：「存於不動產上之抵押權及其他
      優先受償權，因拍賣而消滅。……」採取拍賣塗銷主義，也
      就是航空器上存在的抵押權及其他優先受償權，不問有無
      登記，原則上均因拍賣而消滅，以使買受人取得拍賣標的
      物的完全所有權。故同法第34條第2項及第3項前段也配合
      規定：「依法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擔保物權或優先受償權之
      債權人，不問其債權已否屆清償期，應提出其權利證明文
      件，聲明參與分配。」及「執行法院知有前項債權人者，
      應通知之。……」因此，於航空器的強制執行程序中，對於
      該航空器有擔保物權或優先受償權的債權人，均應提出「
      權利證明文件」，聲明參與分配；此與以法院許可拍賣抵
      押物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同法第6條第1項第5
      款採取法定證據主義，規定應提出「債權及抵押權之證明
      文件及裁定正本」的情形，有所不同。
　　5.上訴人原本是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4年度司票字第5207
      號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檢附該裁定、裁定確定證明書及
      本票正本等文件，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
      」）聲請強制執行中興航空所有的系爭航空器（104年度
      司執字第000000號執行事件），惟因系爭航空器已於104
      年9月10日經被上訴人以104年度勞退費執專字第000000號
      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查封中，故臺北地院
      依強制執行法第33條之1第1項、第2項規定將上訴人的前
      述執行事件函送被上訴人併案執行（見被上訴人105年度
      他併字第12號卷）；後來被上訴人於107年9月4日拍賣系
      爭航空器，由德安航空以478萬2,000元得標後，由於上訴
      人經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下稱「民航局」）登記為系爭航
      空器的抵押權人，於是被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34條第3
      項規定通知上訴人檢附資料以憑分配，上訴人則依同條第
      2項規定聲明參與分配等情形，為原審依調查證據的辯論
      結果所確定的事實，經審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上訴人既然
      是以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第6款所定的本票裁定作為執
      行名義，並已依同法第6條第1項第6款規定提出「得為強
      制執行名義之證明文件」（本票裁定正本及其確定證明書
      、本票正本等文件）向臺北地院聲請強制執行，並依被上
      訴人通知依同法第34條第2項規定聲明參與分配，則依前
      述規定及說明，其於向被上訴人聲明參與分配時，應依同
      法第34條第2項規定提出「權利證明文件」。原判決以上
      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34條第2項規定聲明參與分配，所應
      提出的權利證明文件，應與強制執行法第6條第1項第5款
      規定為相同的解釋等語，核有適用法規不當的違法。上訴
      意旨指摘原判決違法，即堪採取。
　㈡上訴人以系爭航空器抵押權人的地位聲明參與分配，僅須提
    出經「形式審查」得以證明其為抵押債權人的證明文件即可
    ：
　　1.強制執行法第34條第2項所稱的「應提出其權利證明文件
      」，並沒有限制其證明方法，此與同法第6條第1項第5款
      採取類似法定證據主義，明定「應提出債權及抵押權或質
      權之證明文件及裁定『正本』」，顯然有別。由於強制（行
      政）執行依其性質貴在迅速，為達執行迅速的目的，我國
      採確定權利程序與實現權利程序分離的立法體例，執行法
      院（機關）就當事人提出的證明文件，原則上僅有形式上
      的審查權，而無實體上的審理權。因此，以抵押債權人為
      例，如能提出經執行法院（機關）形式上審查，而可證明
      抵押權及其所擔保的債權存在的一切證據資料，都屬於上
      述規定的「權利證明文件」。至於否認抵押權及債權存在
      的第三人，則應另外依循其他訴訟程序解決。
　　2.民用航空法第19條規定：「（第1項）航空器得為抵押權
      之標的。（第2項）航空器之抵押，準用動產擔保交易法
      有關動產抵押之規定。」第20條規定：「航空器所有權移
      轉、抵押權設定及其租賃，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
      第20條之1規定：「航空器之國籍與所有權之登記、註銷
      、抵押權與租賃權之登記……等事項之規則，由交通部定之
      。」動產擔保交易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動產擔保交
      易，謂依本法就動產設定抵押，或為附條件買賣，或依信
      託收據占有其標的物之交易。」第5條第1項規定：「動產
      擔保交易，應以書面訂立契約。非經登記，不得對抗善意
      第三人。」第15條規定：「稱動產抵押者，謂抵押權人對
      債務人或第三人不移轉占有而就供擔保債權之動產設定動
      產抵押權，於債務人不履行契約時，抵押權人得占有抵押
      物，並得出賣，就其賣得價金優先於其他債權而受清償之
      交易。」明定航空器抵押權人就抵押物所賣得的價金有優
      先受償權，而設定航空器抵押權，僅需訂立書面契約，即
      可成立生效，如經登記，則有對抗第三人的效力；此與不
      動產抵押權登記為生效要件，其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
      人適法有此權利（民法第758條第1項、第759條之1第1項
      規定參照），有所不同。
　　3.交通部依民用航空法第20條之1規定授權所訂定的航空器
      登記規則第3條規定：「航空器關於下列權利之保存、設
      定、移轉、變更、處分或消滅等事宜，應辦理登記：……二
      、抵押權。……」第4條規定：「前條應行登記之事項，非
      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第4條之1規定：「交通部民用
      航空局（以下簡稱民航局）應設置登記簿，統一記載完成
      之登記事項。」第16條第1項規定：「所有人或使用人申
      請航空器抵押權或租賃權登記時，除依規定繳納費用外，
      應檢送下列文件：一、申請書（如附件五或附件六）。二
      、所有權登記證書。三、航空器抵押權或租賃權證明文件
      。」第17條規定：「前條申請經審查符合規定者，民航局
      應為航空器抵押權或租賃權登記，並於所有權登記證書上
      註記。」準此，航空器登記規則第3條既已明定航空器抵
      押權的設定、移轉或消滅等事宜，均應辦理登記，且申請
      登記時，應檢送包括「航空器抵押權證明文件」在內的文
      件，經民航局審查符合規定，即應於登記簿上統一記載航
      空器抵押權登記事項，並於所有權登記證書上註記。換句
      話說，如果依強制執行法第34條第2項規定聲明參與分配
      ，提出已經民航局設定登記且未經塗銷的航空器抵押權相
      關證明文件及其於申請登記時所檢送的「航空器抵押權證
      明文件」，就足以證明其於設定登記當時確為系爭航空器
      的抵押權人，縱使其後來將抵押權所擔保的債權讓與第三
      人，使該抵押權隨同移轉於受讓人（民法第295條第1項規
      定參照），惟如讓與人或受讓人未將債權讓與的事實通知
      債務人，亦對債務人不生效力（民法第297條第1項規定參
      照），且如未向民航局申請抵押權移轉登記，也不得對抗
      第三人。
　　4.被上訴人於上訴人聲明參與分配後，製作系爭分配表，通
      知定於107年12月3日上午10時實行分配，該分配表的附註
      四除記載「第一順位抵押權人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須提
      出執行費用121,747元之收據正本後始可領款」外，並載
      明「領款時並須提出抵押權證明文件、抵押權設定契約及
      債權證明文件（皆正本）始得領款」的系爭領款條件等情
      形，亦為原審依法確定的事實。然而，上訴人針對系爭分
      配表所附加的系爭領款條件提出異議，主張系爭航空器的
      抵押設定契約書正本已檢送予被上訴人保管（系爭執行案
      卷第143頁）或因故遺失（同前卷第167頁），因此只能提
      出動產抵押設定契約書影本及民航局完成登記的所有權登
      記證書影本，被上訴人於是向民航局函詢（同前卷第227
      頁），雖經民航局函復依該局所登記的系爭航空器抵押權
      情形，上訴人為抵押權人，並檢送其於受理申請登記時所
      附的系爭航空器抵押設定契約書影本及因拍賣而註銷登記
      前的登記證書影本（同前卷第229-241頁），且經形式上
      比對該系爭航空器抵押設定契約書影本，與上訴人所提出
      的動產抵押設定契約書影本相符，但被上訴人仍然堅持上
      訴人應提出抵押設定契約書正本才能領款（同前卷第255
      頁）。於是上訴人正式聲明異議，並於未獲救濟後，向原
      審提起本件訴訟的準備程序中，曾表示願提出：⑴由中興
      航空於抵押設定契約書影本上記載「與正本相符」字樣，
      並蓋用其大小章；⑵由中興航空與上訴人另行製作與原抵
      押設定契約書相同的文件，並於其上簽名用印；⑶由中興
      航空出具「切結書」或「聲明書」予被上訴人，切結或聲
      明上訴人確實為系爭航空器拍定前的唯一抵押權人等3種
      和解方案，因被上訴人不願接受而無法成立（原審卷第12
      1-123頁）。惟民航局上述函文及所附的文件，是否已經
      足以證明上訴人為已登記的系爭航空器抵押權人、上訴人
      所提出的動產抵押設定契約書影本與申請登記時所提出的
      抵押權證明文件相同，以及系爭航空器並未設定抵押權登
      記或移轉登記予第三人，也就是上訴人可以系爭航空器抵
      押權設定登記對抗第三人；上訴人如果還能提出上述文件
      ⑴、⑵，經形式上審查，是否應可達到代替抵押設定契約書
      正本的證明效果，上述文件⑶是否能達到證明中興航空未
      曾接獲債權讓與通知，即使上訴人後來有將抵押債權讓與
      第三人，也對中興航空不生效力的效果？被上訴人並未就
      此部分有利於上訴人的事證加以斟酌。從而，被上訴人以
      系爭領款條件要求上訴人必須提出系爭航空器的抵押設定
      契約書正本始得領款，對上訴人憲法第15條財產權的保障
      增加法律所無的限制，實不足取。原審未予詳查直接予以
      維持，以被上訴人於系爭分配表載明上訴人「領款時並須
      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皆正本）始得領款」的系爭領
      款條件，於法應屬有據等語，即有判決不適用法規、適用
      法規不當及理由不備的違法。
　㈢上訴人針對系爭分配表附加的系爭領款條件不服，應提起課
    予義務訴訟，而不是撤銷訴訟：
　　1.依行政執行法第9條第1項規定，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的義
      務人或利害關係人，不服行政執行處的執行命令、執行方
      法、應遵守的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的情事，得向執行機關
      聲明異議，在法律明定行政執行行為的特別司法救濟程序
      之前，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如不服該直接上級主管機關所
      為的異議決定，得依「執行行為的性質」及「行政訴訟法
      相關規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97年12月份第3次庭長法
      官聯席會議決議㈢意旨參照）。
　　2.上訴人在系爭行政執行程序中，依強制執行法第34條第2
      項規定聲明參與分配，可視為向被上訴人提出的「依法申
      請之案件」，而該條項規定的「權利證明文件」，只要是
      經形式審查而得以證明其為抵押債權人的證明文件即可，
      至於何種文件可以達到上述的證明程度，被上訴人則有選
      擇裁量的權限。因此，被上訴人依上訴人申請據以作成附
      加系爭領款條件的系爭分配表，是針對公法上具體事件所
      為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的單方行政行為，性質上屬於授
      益的裁量處分，而且被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34條第2項
      規定，於系爭分配表內要求上訴人應提出「權利證明文件
      」始得領款，系爭領款條件與系爭分配表間，具有密切不
      可分的關係，而不具有獨立性。因此，上訴人認為系爭分
      配表附加「領款時並須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皆正本
      ）始得領款」的系爭領款條件，侵害其財產權，而提起行
      政訴訟以資救濟，因被上訴人如知系爭領款條件違法將可
      選擇其他領款條件，故上訴人應提起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2
      項所定的課予義務訴訟，請求判決被上訴人應作成無系爭
      領款條件或變更為其他領款條件的分配表，或依法院的法
      律見解另為新決定，而不得以撤銷訴訟單獨請求撤銷系爭
      領款條件（本院108年度判字第294號判決意旨參照）。否
      則，無異於剝奪被上訴人的裁量權，強制其作成原來如無
      系爭領款條件即不須作成，或不欲作成的分配表。上訴人
      於原審起訴時及準備程序中原本一直都是提起課予義務訴
      訟（原審卷第21、115-116、137-138、149、193-194頁）
      ，但後來於言詞辯論時，經審判長闡明後變更為撤銷訴訟
      （原審卷第217-218頁），原審據以判決，即有適用法規
      不當的違法。
　㈣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上述的違法情形，且違法情事足以影
    響判決結果，上訴人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而請求判決廢棄
    ，為有理由。又因上訴人所提起的訴訟種類錯誤，尚待原審
    闡明變更為正確的訴訟種類，且上訴人所提出的其他「權利
    證明文件」，經形式上審查能否證明其確為系爭航空器的抵
    押權人，均尚未經原審依法調查認定，影響上訴人提起訴訟
    有無理由的判斷，本件事證尚有未明，有由原審再為調查審
    認的必要，本院尚無從自為判決，故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高等行政訴訟庭更為適法的裁判。
六、結論：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第
    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19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胡　方　新　
                              法官　林　玫　君
                              法官　李　玉　卿
                              法官　洪　慕　芳
                              法官　張　國　勳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19　　日
　　　　　　　　　　　　　　　書記官　楊　子　鋒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1年度上字第114號
上  訴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鳳龍              
訴訟代理人  林欣諺  律師  
被 上訴 人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
代  表  人  楊秀琴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行政執行事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12月16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500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行政訴訟法及行政訴訟法施行法於民國111年6月22日修正公布，並經司法院令定自112年8月15日施行。為因應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行政訴訟法施行法第1條明定：「本法稱修正行政訴訟法者，指與本法同日施行之行政訴訟法；稱舊法者，指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之行政訴訟法。」第19條規定：「（第1項）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最高行政法院，而於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後，尚未終結之事件，由最高行政法院依舊法審理。（第2項）前項情形，最高行政法院為發回或發交之裁判者，應依修正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或第229條規定決定受發回或發交之管轄法院。……」本件是於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繫屬於本院，而於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後，尚未終結的事件。因此，本件應由本院依舊法即112年8月15日修正施行前的行政訴訟法（下稱「行政訴訟法」）規定審理。如本院審理結果認為原判決應予廢棄而發回原審時，因本件為適用通常訴訟程序的事件，且訴訟標的金額超過新臺幣（下同）150萬元，而不屬於修正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但書各款所定的情形，故應依同條項本文規定「以高等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再依修正行政訴訟法第3條之1前段規定：「本法所稱高等行政法院，指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先予說明。
二、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中興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興航空」）因勞工退休金及保險費等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而於104年間移送被上訴人執行。被上訴人於104年9月10日查封中興航空所有的直昇機（國籍編號：○-00000、型號○○-000○-0、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航空器」），並於107年9月4日公開拍賣，由第三人德安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德安航空」）以478萬2,000元得標。後來被上訴人通知上訴人檢附資料以憑分配，上訴人提出債權計算書及系爭航空器動產抵押設定契約書影本聲明參與分配後，被上訴人以107年11月27日北執丑104年勞退費執專字第00000000號函檢送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表」），通知定於107年12月3日上午10時實行分配，該分配表的附註四除記載「第一順位抵押權人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須提出執行費用121,747元之收據正本後始可領款」外，並載明「領款時並須提出抵押權證明文件、抵押權設定契約及債權證明文件（皆正本）始得領款」（下稱「系爭領款條件」）。上訴人不服系爭分配表所附加的系爭領款條件，聲明異議，經異議決定駁回後，提起本件訴訟，並請求判決：異議決定及分配表關於系爭領款條件應予撤銷。經改制前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08年度訴字第1500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後，於是提起本件上訴，並請求判決：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於原審的答辯，均引用原判決的記載。
四、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是以：上訴人提出系爭航空器動產抵押設定契約書影本聲明參與分配，即使該影本是正本的複印文件，但沒有其他事證可以擔保二者的同一性，當然無法最終確認、證明系爭航空器動產抵押權合法存在的效力。又債權、抵押權證明文件及抵押權設定契約的提出，既為領取分配款的必備要件，被上訴人於上訴人聲明參與分配而未能提出系爭航空器動產抵押權相關證明文件的情況下，於系爭分配表載明系爭領款條件，符合法律的規定。又航空器抵押權登記沒有法定權利推定的表現證明效力，故無法確認抵押權合法存在，亦即無法自航空器抵押權登記的權利人推定其為真正的權利人。從而，系爭領款條件與法律規定相符，異議決定予以維持，亦於法相合，上訴人之訴為無理由等語，為其判斷的依據。
五、本院判斷如下：
　㈠上訴人是以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依強制執行法第6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強制執行，並依同法第34條第2項規定，以抵押權人的地位聲明參與分配：
　　1.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時，得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處（下稱「行政執行處」）依行政執行法及準用強制執行法的規定執行：
　　　行政執行法第4條第1項規定：「行政執行，由原處分機關或該管行政機關為之。但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者，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處執行之。」第26條規定：「關於本章（即第二章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之執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可知，針對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的情形，得移送行政執行處依行政執行法及準用強制執行法的規定執行。
　　2.民事法院強制執行債務人的財產，如已經行政執行處查封中，則應函送併案辦理：
　　　依強制執行法第33條之1第1項及第2項規定：「執行人員於實施強制執行時，發現債務人之財產業經行政執行機關查封者，不得再行查封。」及「前項情形，執行法院應將執行事件連同卷宗函送行政執行機關合併辦理，並通知債權人。」因此，民事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債務人的財產，執行人員於實施強制執行時，如該債務人的財產已被行政執行處查封，則基於重複查封禁止原則，就不得再行查封，而應將該執行事件連同卷宗函送行政執行處併案辦理。
　　3.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應視其所依據執行名義的種類，提出相對應的證明文件：
　　　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第4款、第5款規定：「強制執行，依左列執行名義為之：……五、抵押權人或質權人，為拍賣抵押物或質物之聲請，經法院為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者。六、其他依法律之規定，得為強制執行名義者。」第6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應依左列規定，提出證明文件：……五、依第4條第1項第5款聲請者，應提出債權及抵押權或質權之證明文件及裁定正本。六、依第4條第1項第6款聲請者，應提出得為強制執行名義之證明文件。」準此，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應視其所依據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各款所定的執行名義種類，相對應提出同法第6條第1項各款所定的證明文件：如果是以法院許可拍賣抵押物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應提出「債權及抵押權之證明文件及裁定正本」；如果是以票據法第123條所定的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則應提出「得為強制執行名義之證明文件」（例如：本票裁定正本及其送達證明或確定證明書、本票正本）。
　　4.航空器抵押權人聲明參與分配所應提出的文件，與聲請強制執行所應提出的文件，無論法律依據及文件內容均有所不同：
　　　依強制執行法第114條之4第1項準用第114條第1項再準用第98條第3項本文規定：「存於不動產上之抵押權及其他優先受償權，因拍賣而消滅。……」採取拍賣塗銷主義，也就是航空器上存在的抵押權及其他優先受償權，不問有無登記，原則上均因拍賣而消滅，以使買受人取得拍賣標的物的完全所有權。故同法第34條第2項及第3項前段也配合規定：「依法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擔保物權或優先受償權之債權人，不問其債權已否屆清償期，應提出其權利證明文件，聲明參與分配。」及「執行法院知有前項債權人者，應通知之。……」因此，於航空器的強制執行程序中，對於該航空器有擔保物權或優先受償權的債權人，均應提出「權利證明文件」，聲明參與分配；此與以法院許可拍賣抵押物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同法第6條第1項第5款採取法定證據主義，規定應提出「債權及抵押權之證明文件及裁定正本」的情形，有所不同。
　　5.上訴人原本是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4年度司票字第5207號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檢附該裁定、裁定確定證明書及本票正本等文件，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聲請強制執行中興航空所有的系爭航空器（104年度司執字第000000號執行事件），惟因系爭航空器已於104年9月10日經被上訴人以104年度勞退費執專字第000000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查封中，故臺北地院依強制執行法第33條之1第1項、第2項規定將上訴人的前述執行事件函送被上訴人併案執行（見被上訴人105年度他併字第12號卷）；後來被上訴人於107年9月4日拍賣系爭航空器，由德安航空以478萬2,000元得標後，由於上訴人經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下稱「民航局」）登記為系爭航空器的抵押權人，於是被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34條第3項規定通知上訴人檢附資料以憑分配，上訴人則依同條第2項規定聲明參與分配等情形，為原審依調查證據的辯論結果所確定的事實，經審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上訴人既然是以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第6款所定的本票裁定作為執行名義，並已依同法第6條第1項第6款規定提出「得為強制執行名義之證明文件」（本票裁定正本及其確定證明書、本票正本等文件）向臺北地院聲請強制執行，並依被上訴人通知依同法第34條第2項規定聲明參與分配，則依前述規定及說明，其於向被上訴人聲明參與分配時，應依同法第34條第2項規定提出「權利證明文件」。原判決以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34條第2項規定聲明參與分配，所應提出的權利證明文件，應與強制執行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為相同的解釋等語，核有適用法規不當的違法。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法，即堪採取。
　㈡上訴人以系爭航空器抵押權人的地位聲明參與分配，僅須提出經「形式審查」得以證明其為抵押債權人的證明文件即可：
　　1.強制執行法第34條第2項所稱的「應提出其權利證明文件」，並沒有限制其證明方法，此與同法第6條第1項第5款採取類似法定證據主義，明定「應提出債權及抵押權或質權之證明文件及裁定『正本』」，顯然有別。由於強制（行政）執行依其性質貴在迅速，為達執行迅速的目的，我國採確定權利程序與實現權利程序分離的立法體例，執行法院（機關）就當事人提出的證明文件，原則上僅有形式上的審查權，而無實體上的審理權。因此，以抵押債權人為例，如能提出經執行法院（機關）形式上審查，而可證明抵押權及其所擔保的債權存在的一切證據資料，都屬於上述規定的「權利證明文件」。至於否認抵押權及債權存在的第三人，則應另外依循其他訴訟程序解決。
　　2.民用航空法第19條規定：「（第1項）航空器得為抵押權之標的。（第2項）航空器之抵押，準用動產擔保交易法有關動產抵押之規定。」第20條規定：「航空器所有權移轉、抵押權設定及其租賃，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第20條之1規定：「航空器之國籍與所有權之登記、註銷、抵押權與租賃權之登記……等事項之規則，由交通部定之。」動產擔保交易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動產擔保交易，謂依本法就動產設定抵押，或為附條件買賣，或依信託收據占有其標的物之交易。」第5條第1項規定：「動產擔保交易，應以書面訂立契約。非經登記，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第15條規定：「稱動產抵押者，謂抵押權人對債務人或第三人不移轉占有而就供擔保債權之動產設定動產抵押權，於債務人不履行契約時，抵押權人得占有抵押物，並得出賣，就其賣得價金優先於其他債權而受清償之交易。」明定航空器抵押權人就抵押物所賣得的價金有優先受償權，而設定航空器抵押權，僅需訂立書面契約，即可成立生效，如經登記，則有對抗第三人的效力；此與不動產抵押權登記為生效要件，其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民法第758條第1項、第759條之1第1項規定參照），有所不同。
　　3.交通部依民用航空法第20條之1規定授權所訂定的航空器登記規則第3條規定：「航空器關於下列權利之保存、設定、移轉、變更、處分或消滅等事宜，應辦理登記：……二、抵押權。……」第4條規定：「前條應行登記之事項，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第4條之1規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民航局）應設置登記簿，統一記載完成之登記事項。」第16條第1項規定：「所有人或使用人申請航空器抵押權或租賃權登記時，除依規定繳納費用外，應檢送下列文件：一、申請書（如附件五或附件六）。二、所有權登記證書。三、航空器抵押權或租賃權證明文件。」第17條規定：「前條申請經審查符合規定者，民航局應為航空器抵押權或租賃權登記，並於所有權登記證書上註記。」準此，航空器登記規則第3條既已明定航空器抵押權的設定、移轉或消滅等事宜，均應辦理登記，且申請登記時，應檢送包括「航空器抵押權證明文件」在內的文件，經民航局審查符合規定，即應於登記簿上統一記載航空器抵押權登記事項，並於所有權登記證書上註記。換句話說，如果依強制執行法第34條第2項規定聲明參與分配，提出已經民航局設定登記且未經塗銷的航空器抵押權相關證明文件及其於申請登記時所檢送的「航空器抵押權證明文件」，就足以證明其於設定登記當時確為系爭航空器的抵押權人，縱使其後來將抵押權所擔保的債權讓與第三人，使該抵押權隨同移轉於受讓人（民法第295條第1項規定參照），惟如讓與人或受讓人未將債權讓與的事實通知債務人，亦對債務人不生效力（民法第297條第1項規定參照），且如未向民航局申請抵押權移轉登記，也不得對抗第三人。
　　4.被上訴人於上訴人聲明參與分配後，製作系爭分配表，通知定於107年12月3日上午10時實行分配，該分配表的附註四除記載「第一順位抵押權人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須提出執行費用121,747元之收據正本後始可領款」外，並載明「領款時並須提出抵押權證明文件、抵押權設定契約及債權證明文件（皆正本）始得領款」的系爭領款條件等情形，亦為原審依法確定的事實。然而，上訴人針對系爭分配表所附加的系爭領款條件提出異議，主張系爭航空器的抵押設定契約書正本已檢送予被上訴人保管（系爭執行案卷第143頁）或因故遺失（同前卷第167頁），因此只能提出動產抵押設定契約書影本及民航局完成登記的所有權登記證書影本，被上訴人於是向民航局函詢（同前卷第227頁），雖經民航局函復依該局所登記的系爭航空器抵押權情形，上訴人為抵押權人，並檢送其於受理申請登記時所附的系爭航空器抵押設定契約書影本及因拍賣而註銷登記前的登記證書影本（同前卷第229-241頁），且經形式上比對該系爭航空器抵押設定契約書影本，與上訴人所提出的動產抵押設定契約書影本相符，但被上訴人仍然堅持上訴人應提出抵押設定契約書正本才能領款（同前卷第255頁）。於是上訴人正式聲明異議，並於未獲救濟後，向原審提起本件訴訟的準備程序中，曾表示願提出：⑴由中興航空於抵押設定契約書影本上記載「與正本相符」字樣，並蓋用其大小章；⑵由中興航空與上訴人另行製作與原抵押設定契約書相同的文件，並於其上簽名用印；⑶由中興航空出具「切結書」或「聲明書」予被上訴人，切結或聲明上訴人確實為系爭航空器拍定前的唯一抵押權人等3種和解方案，因被上訴人不願接受而無法成立（原審卷第121-123頁）。惟民航局上述函文及所附的文件，是否已經足以證明上訴人為已登記的系爭航空器抵押權人、上訴人所提出的動產抵押設定契約書影本與申請登記時所提出的抵押權證明文件相同，以及系爭航空器並未設定抵押權登記或移轉登記予第三人，也就是上訴人可以系爭航空器抵押權設定登記對抗第三人；上訴人如果還能提出上述文件⑴、⑵，經形式上審查，是否應可達到代替抵押設定契約書正本的證明效果，上述文件⑶是否能達到證明中興航空未曾接獲債權讓與通知，即使上訴人後來有將抵押債權讓與第三人，也對中興航空不生效力的效果？被上訴人並未就此部分有利於上訴人的事證加以斟酌。從而，被上訴人以系爭領款條件要求上訴人必須提出系爭航空器的抵押設定契約書正本始得領款，對上訴人憲法第15條財產權的保障增加法律所無的限制，實不足取。原審未予詳查直接予以維持，以被上訴人於系爭分配表載明上訴人「領款時並須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皆正本）始得領款」的系爭領款條件，於法應屬有據等語，即有判決不適用法規、適用法規不當及理由不備的違法。
　㈢上訴人針對系爭分配表附加的系爭領款條件不服，應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而不是撤銷訴訟：
　　1.依行政執行法第9條第1項規定，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的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不服行政執行處的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的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的情事，得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在法律明定行政執行行為的特別司法救濟程序之前，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如不服該直接上級主管機關所為的異議決定，得依「執行行為的性質」及「行政訴訟法相關規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97年12月份第3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㈢意旨參照）。
　　2.上訴人在系爭行政執行程序中，依強制執行法第34條第2項規定聲明參與分配，可視為向被上訴人提出的「依法申請之案件」，而該條項規定的「權利證明文件」，只要是經形式審查而得以證明其為抵押債權人的證明文件即可，至於何種文件可以達到上述的證明程度，被上訴人則有選擇裁量的權限。因此，被上訴人依上訴人申請據以作成附加系爭領款條件的系爭分配表，是針對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的單方行政行為，性質上屬於授益的裁量處分，而且被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34條第2項規定，於系爭分配表內要求上訴人應提出「權利證明文件」始得領款，系爭領款條件與系爭分配表間，具有密切不可分的關係，而不具有獨立性。因此，上訴人認為系爭分配表附加「領款時並須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皆正本）始得領款」的系爭領款條件，侵害其財產權，而提起行政訴訟以資救濟，因被上訴人如知系爭領款條件違法將可選擇其他領款條件，故上訴人應提起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2項所定的課予義務訴訟，請求判決被上訴人應作成無系爭領款條件或變更為其他領款條件的分配表，或依法院的法律見解另為新決定，而不得以撤銷訴訟單獨請求撤銷系爭領款條件（本院108年度判字第294號判決意旨參照）。否則，無異於剝奪被上訴人的裁量權，強制其作成原來如無系爭領款條件即不須作成，或不欲作成的分配表。上訴人於原審起訴時及準備程序中原本一直都是提起課予義務訴訟（原審卷第21、115-116、137-138、149、193-194頁），但後來於言詞辯論時，經審判長闡明後變更為撤銷訴訟（原審卷第217-218頁），原審據以判決，即有適用法規不當的違法。
　㈣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上述的違法情形，且違法情事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上訴人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而請求判決廢棄，為有理由。又因上訴人所提起的訴訟種類錯誤，尚待原審闡明變更為正確的訴訟種類，且上訴人所提出的其他「權利證明文件」，經形式上審查能否證明其確為系爭航空器的抵押權人，均尚未經原審依法調查認定，影響上訴人提起訴訟有無理由的判斷，本件事證尚有未明，有由原審再為調查審認的必要，本院尚無從自為判決，故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更為適法的裁判。
六、結論：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19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胡　方　新　
                              法官　林　玫　君
                              法官　李　玉　卿
                              法官　洪　慕　芳
                              法官　張　國　勳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19　　日
　　　　　　　　　　　　　　　書記官　楊　子　鋒



